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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林禹萱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8727
電子信箱：cava9394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七股區後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一)字第11506727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0672706A00_ATTCH5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5年臺南市機器人營x美光晶片營實施計畫」1份

（如附件），請各校鼓勵學生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臺南市113-116年機器人教育中程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為從小培育學生學習科技教育，提升學生對於人工智慧創

新應用之認識，同時提供學生科技操作交流平臺，增加學

生教育知能，爰辦理旨揭計畫。

三、本案計畫資訊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本市所屬國中小學生，且曾參加過科技相關

競賽，每梯次錄取30名學生，報名人數若超過30位，為

確保各校參與機會均等並平衡參與比例，依報名時間先

後順序，每校至多錄取3位學生。

(二)實施日期及地點：

１、國小中低年級（本場次限國小1-4年級學生參加）：

(１)日期：115年8月10-11日（星期一至星期二），上

午9時至下午4時。

(２)地點：南風薈萃-AI創學中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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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國小高年級場（本場次限國小5-6年級學生參加）：

(１)溪北場：

甲、日期：115年8月4-6日（星期二至星期四），上

午9時至下午4時。

乙、地點：新營區新營國民小學。

(２)溪南場：

甲、日期：115年8月12-14日（星期二至星期四），

上午9時至下午4時。

乙、地點：安平區石門國民小學。

３、國中場（本場次限國中學生參加）：

(１)溪北場：

甲、日期：115年8月18-20日（星期二至星期四）上

午9時至下午4時。

乙、地點：南新國民中學。

(２)溪南場：

甲、日期：115年8月18-20日（星期二至星期四）上

午9時至下午4時。

乙、地點：安平區石門國民小學。

(三)報名日期及方式：

１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5年6月5日（星期五）止。

２、報名方式：請至以下網址報名：https://forms.gle

/MX1SdVAkeTGT1dT48，並同時繳交紙本報名表（如計

畫附件1，並請附上佐證資料）於115年6月5日（星期

五）前（郵戳為憑）寄至臺南市安平區石門國民小學

（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700號），林柏宏主任收。45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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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另請填寫家長同意書（如計畫附件2）、切結書（如計

畫附件3）及個人資料授權原則及使用同意書（如計畫

附件4），並於115年6月5日（星期五）前（郵戳為

憑）寄至臺南市安平區石門國民小學（臺南市安平區

安平路700號），林柏宏主任收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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